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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美貿易倡議將簽首批協定
12議題已完成貿易便捷化等5項談判　拚年底前全部敲定
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行
政
院
經
貿
談
判
辦
公
室
十
九
日
宣

布
�
台
美
二
十
一
世
紀
貿
易
倡
議
十
二

項
議
題
已
完
成
貿
易
便
捷
化
等
五
項
談

判
�
數
週
內
就
會
簽
署
首
批
協
定
；
將

儘
速
展
開
下
一
輪
談
判
�
目
標
在
年
底

之
前
完
成
所
有
議
題
談
判
�

　

經
貿
談
判
辦
公
室
表
示
�
去
年
六
月

宣
布
啟
動
台
美
二
十
一
世
紀
貿
易
倡
議

以
來
�
雙
方
歷
經
兩
次
實
體
會
議
及
數

十
次
視
訊
會
議
與
溝
通
�
十
二
項
議
題

已
完
成
五
項
談
判
�
包
括
貿
易
便
捷
化

�
良
好
法
制
作
業
�
服
務
業
國
內
規
章

�
反
貪
腐
及
中
小
企
業
等
�
雙
方
並
完

成
中
�
英
文
法
律
約
本
�

　

該
協
定
不
僅
是
台
美
一
九
七
九
年
以

來
所
簽
署
結
構
最
完
整
的
貿
易
協
定
�

更
代
表
台
灣
經
貿
制
度
符
合
國
際
高
標

準
的
重
要
里
程
碑
�
這
也
是
用
堆
積
木

方
式
完
成
台
美
Ｆ
Ｔ
Ａ
重
要
一
步
�

　

經
貿
談
判
辦
公
室
強
調
�
台
美
未
來

數
週
內
會
簽
署
首
批
協
定
�
後
續
還
有

至
少
七
項
議
題
須
完
成
�
台
美
談
判
完

成
後
�
雙
方
將
擴
充
協
定
內
容
�
為
未

來
台
美
洽
簽
自
由
貿
易
協
定
奠
定
更
穩

健
的
基
礎
�

　

首
批
協
定
包
括
前
言
及
八
個
章
節
�

共
八
十
一
條
條
文
�
協
定
結
構
完
整
�

且
內
容
可
再
擴
充
�
重
要
內
容
包
括
九

大
部
分
�
第
一
項
是
敘
明
雙
方
尋
求
強

化
台
美
經
貿
關
係
�
達
成
高
標
準
且
具

經
濟
意
義
的
貿
易
協
定
�
且
未
來
在
此

基
礎
上
可
增
進
彼
此
共
同
的
優
先
事
項

；
台
美
分
別
指
定
行
政
院
經
貿
談
判
辦

公
室
及
美
國
貿
易
代
表
署
作
為
簽
約
方

的
指
定
代
表
�
並
透
過
指
定
代
表
及
其

他
主
管
機
關
履
行
協
定
義
務
�

　

第
三
項
是
境
查
驗
作
業
�
並
透
過
電

子
化
方
式
加
速
通
關
；
第
四
項
規
範
制

定
法
規
�
應
採
用
完
善
�
透
明
化
的
原

則
�
且
應
將
對
中
小
企
業
的
影
響
納
入

考
量
；
第
五
項
規
範
服
務
業
主
管
機
關

在
受
理
證
照
申
請
時
�
程
序
上
應
以
合

理
�
客
觀
�
公
正
�
獨
立
�

　

第
六
項
在
反
貪
腐
�
台
美
共
同
打
擊

�
預
防
影
響
國
際
貿
易
及
投
資
之
賄
賂

與
貪
腐
行
為
；
第
七
項
在
中
小
企
業
方

面
�
將
合
作
增
加
中
小
企
業
的
經
商
機

會
�
促
進
雙
方
中
小
企
業
的
就
業
與
成

長
�
包
括
透
過
資
訊
分
享
與
定
期
對
話

機
制
等
方
式
共
同
合
作
�

　

第
八
項
納
入
貿
易
協
定
常
見
的
一
般

例
外
�
安
全
例
外
�
租
稅
措
施
�
金
融

業
基
於
審
慎
原
則
之
措
施
�
原
住
民
族

權
利
等
例
外
規
定
；
雙
方
並
將
設
置
聯

絡
點
�
溝
通
協
定
涵
蓋
事
項
；
第
九
項

設
立
諮
商
機
制
�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G7峰會促俄即
刻無條件自烏撤軍

　

中
央
社
／
廣
島
十
九
日
專
電

　

七
大
工
業
國
集
團
︵
Ｇ
７
︶
峰
會
十
九

日
在
日
本
廣
島
登
場
�
下
午
討
論
全
球
經

濟
問
題
及
烏
克
蘭
局
勢
後
發
表
聲
明
�
以

最
強
烈
語
言
譴
責
且
要
求
俄
羅
斯
即
刻
�

無
條
件
撤
軍
；
Ｇ
７
也
將
加
強
合
作
�
阻

止
第
三
者
提
供
武
器
給
俄
羅
斯
�

　

Ｇ
７
峰
會
領
袖
上
午
參
訪
廣
島
和
平
紀

念
資
料
館
�
並
與
﹁
被
爆
者
﹂
對
話
�

　

Ｇ
７
領
袖
下
午
在
廣
島
灣
宇
品
島
上
的

格
蘭
王
子
大
飯
店
開
會
�
第
一
單
元
是
探

討
﹁
非
分
裂
對
立
而
是
重
視
協
調
的
國
際

社
會
／
全
球
經
濟
﹂
議
題
�

　

輪
值
主
席
國
�
日
本
首
相
岸
田
文
雄
表

示
�
這
次
Ｇ
７
峰
會
有
兩
大
支
柱
�
一
是

要
堅
守
基
於
法
治
自
由
開
放
的
國
際
秩
序

�
二
是
要
加
強
與
Ｇ
７
以
外
國
際
夥
伴
的

關
係
�

　

隨
後
進
行
有
關
烏
克
蘭
局
勢
的
討
論
�

並
公
布
﹁
有
關
烏
克
蘭
的
Ｇ
７
領
袖
聲
明

﹂
�
聲
明
指
出
�
以
最
強
烈
的
語
詞
譴
責

俄
羅
斯
�
要
求
俄
羅
斯
即
刻
�
完
全
且
無

條
件
的
撤
軍
�
聲
明
還
記
載
�
要
加
強
制

裁
俄
羅
斯
並
持
續
支
援
烏
克
蘭
�
Ｇ
７
將

加
強
合
作
�
以
阻
止
有
第
三
者
提
供
武
器

給
俄
羅
斯
�

　

岸
田
表
示
�
Ｇ
７
應
該
展
現
團
結
的
態

勢
�
從
各
方
面
對
烏
克
蘭
提
供
支
援
�
並

且
持
續
對
俄
羅
斯
採
取
嚴
厲
的
制
裁
�
與

會
者
還
討
論
如
何
對
付
俄
羅
斯
鑽
漏
洞
避

開
制
裁
的
對
策
�

　

會
議
結
束
後
�
Ｇ
７
領
袖
等
前
往
世
界

遺
產
嚴
島
神
社
的
宮
島
�
一
行
人
以
神
社

的
大
鳥
居
為
背
景
拍
攝
紀
念
照
�
晚
上
在

宮
島
的
一
家
旅
館
共
進
晚
餐
�
也
討
論
核

武
裁
軍
的
議
題
�

　

二
十
日
�
印
度
�
韓
國
等
八
國
領
袖
受

邀
出
席
擴
大
會
議
�
討
論
糧
食
問
題
等
�

二
十
一
日
Ｇ
７
峰
會
閉
幕
當
天
將
通
過
領

袖
聲
明
�

　

日
媒
報
導
�
烏
克
蘭
總
統
澤
倫
斯
基
最

快
明
天
抵
達
日
本
廣
島
與
會
�
日
本
政
府

正
安
排
他
與
岸
田
舉
行
個
別
會
談
�

　←Ｇ７峰會十九日登場

，包括美國總統拜登、英

國首相蘇納克、德國總理

蕭茲、法國總統馬克宏、

義大利總理梅洛尼、加拿

大總理杜魯道、歐盟理事

會主席米歇爾、歐盟執委

會主席范德賴恩參訪世遺

嚴島神社。　　（路透）

　

→
大
陸
國
家
主
席
習
近
平
十
九
日
在
﹁
中
國─

中
亞
峰
會
﹂
提
出
八
點
合
作
建
議
�　
　
　
　
　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翻
攝
自
新
華
社
︶ 習

提
中
亞
合
作
８
建
議

Ｇ
７
峰
會
關
注
台
海
議
題　

陸
駐
日
公
使
嚴
重
關
切

　

本
報
記
者
綜
合
報
導

　

大
陸
國
家
主
席
習
近
平
十
九
日
在
﹁
中
國─

中
亞

峰
會
﹂
提
出
合
作
八
點
建
議
�
包
括
擴
大
能
源
合
作

與
維
護
地
區
和
平
等
；
北
京
駐
日
本
公
使
楊
宇
則
向

日
本
外
務
省
表
達
嚴
重
關
切
�
敦
促
Ｇ
７
不
得
成
為

反
陸
的
政
治
表
演
並
提
出
五
個
停
止
�

　

習
近
平
提
出
八
點
建
議
�
希
望
在
﹁
中
國─

中
亞

峰
會
﹂
與
各
方
密
切
配
合
�
將
大
陸
與
中
亞
合
作
規

劃
好
�
建
設
好
�
發
展
好
�
八
點
建
議
如
下
：

　

一
是
加
強
機
制
建
設
�
目
前
已
成
立
外
交
�
經
貿

�
海
關
等
會
晤
機
制
和
實
業
家
委
員
�
陸
方
還
倡
議

成
立
產
業
與
投
資
�
農
業
�
交
通
�
應
急
管
理
�
教

育
�
政
黨
等
領
域
會
晤
和
對
話
機
制
�
為
各
國
展
開

全
方
位
互
利
合
作
搭
建
廣
泛
平
台
�

　

二
是
拓
展
經
貿
關
係
�
陸
方
將
提
出
更
多
貿
易
便

利
化
舉
措
�
推
動
貿
易
規
模
邁
上
新
台
階
�
打
造
大

宗
商
品
交
易
中
心
�
推
動
貿
易
規
模
邁
上
新
台
階
�

　

第
三
是
深
化
互
聯
互
通
�
陸
方
將
全
面
提
升
跨
境

運
輸
過
貨
量
�
提
升
陸
吉
烏
�
陸
塔
烏
公
路
通
行
能

力
�
推
進
陸
吉
烏
鐵
路
項
目
對
接
磋
商
�

　

第
四
是
擴
大
能
源
合
作
�
陸
方
倡
議
建
立
大
陸—

中
亞
能
源
發
展
夥
伴
關
係
�
加
快
推
進
大
陸—

中
亞

天
然
氣
管
道
Ｄ
線
建
設
�
擴
大
雙
方
油
氣
貿
易
規
模

�
發
展
能
源
全
產
業
鏈
合
作
�
加
強
新
能
源
與
和
平

利
用
核
能
合
作
�

　

第
五
是
推
進
綠
色
創
新
�
陸
方
願
同
中
亞
國
家
在

節
水
灌
溉
等
領
域
開
展
合
作
�
歡
迎
中
亞
國
家
參
與

可
持
續
發
展
技
術
�
創
新
創
業
�
空
間
訊
息
科
技
等

﹁
一
帶
一
路
﹂
專
項
合
作
計
劃
�

　

第
六
是
提
升
發
展
能
力
�
在
中
亞
國
家
設
立
更
多

魯
班
工
坊
�
以
及
向
中
亞
國
家
提
供
總
額
人
民
幣
二

百
六
十
億
元
的
融
資
支
持
和
無
償
援
助
�

　

第
七
是
加
強
文
明
對
話
�
將
在
中
亞
設
立
更
多
傳

統
醫
學
中
心
�
加
快
互
設
文
化
中
心
�

　

第
八
是
維
護
地
區
和
平
�
願
幫
助
中
亞
國
家
加
強

執
法
安
全
和
防
務
能
力
建
設
�
支
持
各
國
自
主
維
護

地
區
安
全
和
反
恐
努
力
�
繼
續
發
揮
阿
富
汗
鄰
國
協

調
機
制
作
用
�
共
同
推
動
阿
富
汗
和
平
重
建
�

　

另
外
�
針
對
Ｇ
７
峰
會
涉
陸
問
題
�
楊
宇
十
七
日

向
日
本
外
務
省
亞
洲
大
洋
洲
局
長
船
越
健
裕
表
明
嚴

重
關
切
�
嚴
肅
敦
促
日
方
作
為
東
道
國
�
切
實
妥
處

峰
會
涉
陸
因
素
�
停
止
干
涉
大
陸
內
政
�
停
止
對
陸

經
貿
遏
壓
�
停
止
操
弄
涉
海
問
題
�
停
止
炒
作
大
陸

威
脅
�
停
止
搞
遏
陸
小
圈
子
�
不
得
使
峰
會
及
有
關

雙
多
邊
活
動
成
為
反
陸
的
政
治
表
演
�


